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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75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2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5.15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6,300,000.00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565,203,207.57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2〕第ZA15887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变更、调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内部投资结构及延期的议案》，同意
公司调整“仓储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内部投资结构及
延期。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终止所涉及的
相关手续及协议，开立、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存储监管协议等相关事项。
2025年 5月 8日，公司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紫燕食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变更、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内部投资结构及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0）。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和要求，近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分别和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紫燕食品有限公司、连云港紫川食品有限公
司、重庆紫川食品有限公司、武汉仁川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6月3日，本次开立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银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闵行支行

账户名称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紫川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紫燕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紫川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仁川食品有限公司

账号

98280078801200006248

98280078801100006251

98280078801400006255

98280078801800006253

98280078801600006254

98280078801900006249

账户余额

0

0

0

0

0

0

募投项目

分布式智能仓
储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98280078801200006248，截至2025年6月3日，专户余额为0元。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分布式智能仓储项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甲方应当遵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
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孟晓翔、谭旭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前一月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
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甲方应尽快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应
当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丙方签署新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新的协议签订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一式10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甲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本
协议签订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十一、本协议一式 10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甲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
本协议签订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十二、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均不
得向对方、第三方或者对方及第三方的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协议约定外的任何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
利益等。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以下合称“甲

方”）
甲方1：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者“甲方1”）
甲方2：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

其他企业）（以下简称“安徽云燕”或者“甲方2”）
连云港紫川食品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以下简称“连云港紫川”或者“甲方2”）
山东紫燕食品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以下简称“山东紫燕”或者“甲方2”）
武汉仁川食品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以下简称“武汉仁川”或者“甲方2”）
重庆紫川食品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以下简称“重庆紫川”或者“甲方2”）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安徽云燕、连云港紫川、山东紫燕、武汉仁川、重庆紫川为上市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市公司通过安徽云燕、连云港紫川、山东紫燕、武汉仁川、重庆紫川实
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布式智能仓储项目”，上市公司负责督促并确保安徽云
燕、连云港紫川、山东紫燕、武汉仁川、重庆紫川遵守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规及
其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二、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98280078801100006251（安徽云燕）、98280078801600006254（连云港紫川）、
98280078801800006253（山 东 紫 燕）、98280078801900006249（武 汉 仁 川）、
98280078801400006255（重庆紫川），截至 2025年 6月 3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分布式智能仓储项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三、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甲方应当遵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
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四、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五、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孟晓翔、谭旭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前一月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
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七、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甲方应尽快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应
当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丙方签署新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新的协议签订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十、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10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甲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
本协议签订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十三、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均不
得向对方、第三方或者对方及第三方的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协议约定外的任何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
利益等。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057 证券简称：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2025-047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为股份”）全资
子公司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阳大为矿业”）于近日收到湖南省
自然资源厅下发的《关于〈湖南省桂阳县大冲里矿区长石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湘自资储备字〔2025〕20号，以下简称“《复函》”），经审
查，《湖南省桂阳县大冲里矿区长石矿勘探报告》符合相关规定，予以通过评审
备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矿区概况
桂阳大为矿业于2023年11月竞得“桂阳县大冲里矿区高岭土矿普查”探矿

权，并于 2024 年 2 月取得湖南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探矿权许可证，证号：
T4300002024027040057697，有效期至 2029年 2月 5日，探矿权面积为 3.58平方
公里。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获得探矿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二、本次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结果
（一）根据《复函》，截至2024年10月底，桂阳县大冲里矿区长石矿资源储量

情况如下：

矿种

长石矿

资源储量类型

探明资源量（TM）

控制资源量（KZ）

推断资源量（TD）

合计
（TM+KZ+TD）

矿石量（万t）

4043.0

8667.9

8242.4

20953.3

平均品位（%）

K2O+Na2O

7.56

7.48

7.36

7.47

Al2O3

14.07

13.65

13.81

13.84

Fe2O3

1.40

1.49

1.55

1.48

备注

露采境界内

（二）根据《复函》，截至2024年10月底，桂阳县大冲里矿区伴生矿产资源储
量情况如下：

矿种

伴生锂

伴生钨

伴生锡

资源储量类型

控制资源量（KZ）

推断资源量
（TD）

合计
（KZ+TD）

推断资源量
（TD）

推断资源量
（TD）

本次估算资源储量

保有量

金属量（t）

66658

257036

323694

65473

14143

矿石量（万t）

4043.0

16910.3

20953.3

20953.3

7939.2

平均品位（%）

0.165

0.152

0.154

0.031

0.018

备注

露采境界内

三、对公司的影响
桂阳县大冲里矿区本次通过评审备案的伴生锂的长石矿矿石量为20,953.3

万吨，Li2O（氧化锂）矿物量为32.37万吨（平均品位0.154%），WO3（三氧化钨）矿
物量为 6.55 万吨（平均品位 0.031%），Sn（锡）矿物量为 1.41 万吨（平均品位
0.018%）。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2022）的规定，已属
于大型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同时还伴生锂、钨、锡等有色金属。

公司将采用“磁选+浮选”为主、“重选”为辅的联合选矿工艺，在磨矿细度相
对较粗的条件下，回收锂矿的同时，充分考虑选锂尾矿产品的综合回收利用。

“磁一浮”工艺的应用不仅降低选矿生产成本，而且利于石英和长石的综合回收
以及降低选矿对环境的影响。公司通过不断研发和技术创新，取得选锂尾矿中
石英长石分离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弱酸性条件下，通过浮选分离的方法成功产
出高纯石英和优质长石粉，同时通过重选回收钨锡等有价元素，形成了完整的
综合利用技术体系。

大冲里矿区可产出七大类产品：粗长石（白度68.5）和细长石（白度73.6）主
要用于高档建筑陶瓷釉料和日用陶瓷制品的生产；普通长石作为优质陶瓷坯
料，应用于卫浴陶瓷和工业陶瓷制造；高纯粗石英（SiO2，99.30%）是太阳能光伏
玻璃面板的核心原材料，也可用于特种玻璃制造；细石英（SiO2，99.45%）可用作
优质硅微粉原料，主要应用于电子封装材料、集成电路基板等高端电子领域；锂
精矿（Li2O，2.33%）是电池级碳酸锂核心原料，可以配套供应公司的碳酸锂项
目，确保资源供应；钨锡精矿富含高价值的战略金属资源，具有可观的市场价格
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桂阳县大冲里矿区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通过，标志着大为股份在湖南郴州
的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大冲里矿区探获超大型长石矿及锂、
钨、锡伴生矿资源，矿体连续稳定，且铁等杂质含量低，具备规模化露天开采条
件。公司的选矿工艺可产出高铝低铁、高白度的优质长石产品以及高纯度石英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陶瓷、玻璃等行业；伴生锂矿可为公司锂电新能源产业提供
牢固的资源支撑并提升产业整体价值，符合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规划。

本次储量备案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以3,760万元竞得“桂阳县大冲里矿区高岭土矿普查”探矿权，实现开采后，可为
公司新能源产业提供稳定的锂矿资源，其长石、石英及有色金属产品具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对公司未来发展和业绩增长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规划，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桂阳县大冲里矿区的探矿权转采矿权须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

准，在推进过程中可能受政策、行业及其他因素影响，最终能否顺利取得以及何
时取得采矿权存在不确定性。

（二）因勘查工程的有限性，资源勘探开发无法做到准确预测，存在资源储
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锂矿的开发和利用存在不可预测的因素，
可能受到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与采矿相关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法规政策调
整影响，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统筹各项资源，积极推进“探转采”的手续，力争早日取得采矿权
证。后续若有重大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关于〈湖南省桂阳县大冲里矿区长石矿勘

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湘自资储备字〔2025〕20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桂阳县大冲里
矿区长石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通过评审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9日(星期一)至6月1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intellif.com
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6日
发布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和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 2025年 6月 13日下午 16:00-17:00举行 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度及 2025年

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
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 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宁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邓浩然先生
独立董事：冯绍津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6月 13日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9日(星期一)至6月1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intellif.com向公司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资本部
电 话：0755-26406954
邮 箱：ir@intellif.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88343 证券简称：云天励飞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思进智能”）于2024
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024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6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存使用，但在任一时点的实际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含 6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0月30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84）。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及子公司就近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1、公司子公司宁波思进犇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进犇牛”）与杭州

银行宁波镇海支行签订协议，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截至本公告日，思进犇牛如期赎回已到期理财产品，赎回本金人民币5,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297,424.66元，本金及理财收益已全额存入自有资金
专户。

2、上述事项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序
号

1

自有资金本金赎回小计

申 购
主体

思 进
犇牛

签约
银行

杭州银行宁
波镇海支行

产品名称

杭州银行“添利
宝”

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TLBB2025037

59）

产品
类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品

认购金额
（万元）

5,000

5,000

起止日期

2025年
3月5日
-2025年
6月5日

自有资金理财收益小计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10%-2.56%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实 际 收 益
（元）

297,424.66

297,424.66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情况

序
号

1

申
购
主
体

思
进
智
能

签 约 银
行

建 设 银
行 宁 波
梅 墟 支

行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

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产

品

认购

金额

(万元)

5,000

起息日期

2023年
11 月

3日

到期日期

2024年
2月1

日

预期年化
收 益

率

1.50%-
3.00%

资
金
来
源

自
有
资
金

是
否
赎
回

是

赎 回 金
额
（万

元）

5,000

投 资 收 益
(元)

246,575.34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思
进
智
能

思
进
智
能

思
进
智
能

思
进
智
能

思
进
犇
牛

思
进
智
能

思
进
犇
牛

思
进
智
能

思
进
智
能

思
进
犇
牛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宁 波 银
行 鄞 州
中 心 区

支行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宁 波 银
行 鄞 州
中 心 区

支行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杭 州 银
行 宁 波
镇 海 支

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308799）

2024年单位结构性存
款7202401368号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401706）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404671）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406172）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409667）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414593）

2024年单位结构性存
款7202404978号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506331）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503759）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保 本
浮 动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保本

浮 动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存
款 产

品

4,000

4,000

4,000

4,000

3,000

6,000

5,000

3,000

4,000

5,000

2023年
11 月

6日

2024年
2月5

日

2024年
2 月

22日

2024年
5 月

15日

2024年
6 月

17日

2024年
8 月

19日

2024年
11 月

25日

2024年
12 月

31日

2025年
4月3

日

2025年
3月5

日

2024年
2 月

19日

2024年
5月6

日

2024年
5 月

22日

2024年
8 月

15日

2024年
9 月

17日

2024年
11 月

19日

2025年
2 月

25日

2025年
3 月

26日

2025年
6月3

日

2025年
6月5

日

1.50%-
3.00%

1.00%-
2.85%

1.50%-
3.00%

1.50%-
2.93%

1.50%-
2.93%

1.50%-
2.79%

1.10%-
2.69%

1.00%-
2.50%

0.80%-
2.45%

1.10%-
2.56%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000

4,000

4,000

4,000

3,000

6,000

5,000

3,000

4,000

5,000

322,191.78

284,219.18

276,164.38

275,243.84

206,432.88

391,693.15

313,808.22

174,657.53

150,410.96

297,424.6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公
司及子公司在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
到期的余额合计为人民币0万元（含本次），未超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三、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3025 证券简称：思进智能 公告编号：2025- 028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投资者陈德康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2.50%

11.94%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德康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上述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陈德康先生于 2025年 3月 18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1），陈德康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3,

759,2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
过7,518,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权益变动后，陈德康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46,983,204股减少至
44,881,004股，持股比例由12.50%减少至11.94%，适用变动触及1%的整数

倍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陈德康

变动前股数（万
股）

4698.3204

变动前比例（%）

12.50

变动后股数（万
股）

4488.1004

变 动 后 比 例
（%）

11.9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5/19
-
2025/6/4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陈德康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

购。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
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2025-036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13日(星期五)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06日(星期五) 至06月12日(星期四)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qszy600103@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15日发
布公司 2024年度报告；于 2025年 4月 29日发布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并于 2025年 5月 20日发布《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
公司计划于2025年06月13日（星期五）13:00-14: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
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 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相关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13日（星期五）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林小河先生
董事会秘书：潘其星先生
财务总监：余建明先生
独立董事：陈礼辉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13日（星期五）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06日(星期五)至06月12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 活 动 时 间 ，选 中 本 次 活 动 或 通 过 公 司 邮 箱
qszy600103@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591-83367773
邮箱：qszy600103@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2025-025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千

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协力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准签发的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200mg）《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2025S01468）。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

剂型：片剂

规格：200mg（沙库巴曲97mg/缬沙坦103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250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

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

抑制剂（ARNI），是一种新型抗心力衰竭药物，降压效果优于标准降压药物，可

用于射血分数降低的慢性心力衰竭（NYHA Ⅱ-Ⅳ级，LVEF≤40%）成人患者，

降低心血管死亡和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可代替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与其他心力衰竭治疗药物合用。

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2024年国内医疗市场销售金额约

人民币 38.87亿元。据中康资讯数据统计，2024年零售端销售额约人民币

14.24亿，2024年线上销售额约人民币1.4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千金协力药业在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200mg）的累计研

发投入为人民币1,190.89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200mg）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能够进一步丰富公司

产品管线，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

全，但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2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